
癸
巳
年
八
月
二
十
日 

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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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三
年
九
月
廿
四
日 

誠
為
之
本  

信
為
之
基 

人
者  
仁
為
之
初  

善
為
之
業 

不
論
論
道
之
初  
修
真
之
要 

皆
承
仁  

皆
承
信 

不
論
一
方  

不
為
之
得  
何
能
為
道
焉 

再
以
仁
義
固
為
守  

再
以
德
善
行
為
真 

此
乃
進
道
之
有
也  

何
以
得
信
焉 

誠
為
心
術
之
有
正  

無
偏
也 

故
能
言
而
有
信  

故
能
達
而
有
得   

不
二
之
所
謂
也 

故
此   

守
信
不
難  

心
直
而
可
得  

心
善
而
可
始 

無
其
不
求
過  

便
是
信
人 

其
德
之
所
值  

為
不
二
法
門
之
基 

故
所
鼎
信  

為
基
本
之
至
要  

為
修
道
之
箴
言 

確
此
為
此  

故
能
有
成  

無
須
大
訝
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鼎
脈
持
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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